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3)佑字第 231號 

主旨:有關僑務委員會辦理「113 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旅遊活動」第二梯次說明會及

申請行程核備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僑務委員會 113年 8月 2日僑商輔字第 1130301495號函轉僑務委員會本

(113)年 6月 28日僑商輔字第 1130301262號函暨附件計達。 

2. 為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雙十國慶活動，並配合推動國內觀光，該會前於 7

月 9日辦理「113年十月慶典回國僑胞旅遊活動」說明會，並自該日起開放受

理旅行業者申請承作旨揭活動。 

3. 為豐富旅遊路線，以提供僑胞多元選擇，該會謹訂於本年 8 月 9 日（星期五）

下午 4時 30分至 5時 30分於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（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

號）15樓多功能圖書室召開旨揭會議第 2梯次，說明本年辦理原則及作法，

俾利旅行業者瞭解相關事宜。 

4. 依據該會「補助十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作業要點」，欲承作慶典旅遊

之旅行社應檢附資格證明文件於本年 9月 10日前向本會申請核備，並指定聯

絡窗口，且應於活動前參與該會舉辦之慶典說明會議，檢附旨揭說明會報名

連結及程序表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，並鼓勵有意申請承作旨揭活動之旅行業

者踴躍參與說明會。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